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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

议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1 时 00 分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，本次会议应

出席监事 3 人，现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，高级管理人员耿文亮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列席

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晓燕女士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二、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信泰永合（烟台）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

案》 

议案内容：为进一步实现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

洋新材”）的战略发展目标，拓展电子胶行业市场，增强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

能力，公司及自然人张利文、林志秀、贺国新、白纯勇拟共同对信泰永合（烟台）新材

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泰永合”）进行增资，具体增资方案如下： 

天洋新材、张利文、林志秀、贺国新、白纯勇按照每一元出资额 1 元的价格，以现

金方式共同向信泰永合增资 17,900 万元（以下简称“投资款”），其中：天洋新材认缴出

资 15,327.7 万元、张利文认缴出资 519.70 万元、林志秀认缴出资 1,140.80 万元、贺国新

认缴出资 835.70 万元、白纯勇认缴出资 76.10 万元，本次增资完成后信泰永合注册资本

变更为 18,000 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3 名同意，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，0 名反对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信泰永合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信友的议案》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 

议案内容：为了进一步实现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天洋新材”）战略发展目标，整合电子胶业务板块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信泰永合（烟台）

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泰永合”）拟作为公司电子胶业务的主要经营主体，由信

泰永合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烟台信友”）100%

股权，本次现金收购的价格拟参照烟台信友 202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2 倍估值并经协

商确定为 10,390 万元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烟台信友变更为信泰永合全资子公司。 

根据上述收购方案，天洋新材、贺国新、张利文拟与信泰永合共同签署《烟台信友

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表决结果：3 名同意，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，0 名反对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信泰永合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泰盛的议案》 

议案内容：为了进一步实现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天洋新材”）战略发展目标，进一步划分公司不同业务板块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信泰永

合（烟台）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泰永合”）拟作为公司电子胶业务的主要经营

主体，由信泰永合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子公司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烟

台泰盛”）100%股权，本次现金收购的价格拟参照烟台泰盛 202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2

倍估值并经协商确定为 7,610 万元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烟台泰盛变更为信泰永合全资子公

司。 

根据上述收购方案，天洋新材、林志秀、白纯勇拟与信泰永合共同签署《烟台泰盛

精化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表决结果：3 名同意，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%；0 名弃权，0 名反对。 

特此决议。 

 

 

天洋新材（上海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监 事 会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


